
闽卫中医函〔2022〕1587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度
中医医院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福建中医药大

学各附属医院：

为促进中医医院（含中西医结合医院、中医专科医院、民

族医医院）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，提高中医临床疗效，

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医医院评审评价的规定，结合公

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工作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2 年度中医医院评

价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评价工作实行分级负责，省卫健委负责组织对全省三

级中医医院进行评价；各设区市卫健委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

事业局负责辖区内二级中医医院评价工作。

二、全省二级、三级中医医院按照省卫健委制定的《2022

年福建省中医医院评价内容》（见附件）开展评价。

全省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均须接受评价，2022 年安排参加等

级评审的医院可不组织评价（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、尤溪县

中医医院等 2 家三级中医医院此次不组织评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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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价工作原则上要求 2023 年 3 月中旬完成，各地二级

中医医院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评价结果请于2023年3月底前书

面报省卫健委。

三级中医医院具体评价工作安排另行通知。请各三级中医

医院按照评价内容，认真开展自查工作，2023 年 1 月 13 日前

将自评情况报省卫健委中医处。

联系人：谢小清、陈明俊

联系电话：0591－87833674

电子邮箱：fjswstzyc@126.com

附件：2022 年福建省中医医院评价内容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 年 11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附件

2022年福建省中医医院评价内容

说明：1.该评价内容适用于二级、三级中医医院，目的在于评价和促进中医医院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。
            2.指标中无特殊说明的，统计口径按照《国家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操作手册（2022版）》执行。

序号 评价指标 分值 指标要求与扣分标准 医院统计 核查情况 得分

1 门诊中药处方比例 8
要求中医医院、中医专科医院≥60%，中西医结合医院≥40%。每低于标
准1个百分点（不足1个百分点按1个点算，下同），扣1分。

2
门诊散装中药饮片和小包
装中药饮片处方比例

5
要求中医医院≥20%，中医专科医院、中西医结合医院≥15%。每低于标
准1个百分点，扣1分。

3 门诊中药饮片处方比例 5

要求中医医院≥30%，中医专科医院、中西医结合医院≥20%，每低于标
准1个百分点，扣1分。中药配方颗粒处方占中药饮片处方比例不超过
30%，每超过1个百分点，扣0.5分。
注：门诊中药饮片含散装中药饮片、小包装中药饮片、中药配方颗粒。

4 门诊患者中药饮片使用率 8
要求中医医院≥40%，中医专科医院、中西医结合医院≥25%。每低于标
准1个百分点，扣1分。

5 出院患者中药饮片使用率 5
要求中医医院、中医专科医院≥60%，中西医结合医院≥50%。每低于标
准1个百分点，扣1分。

6
门诊患者使用中医非药物
疗法比例

5
要求中医医院≥10%，中西医结合医院≥8%，中医骨伤医院≥40%，中医
康复医院≥70%。每低于标准1个百分点，扣1分（康复医院扣0.5分）。

7
出院患者使用中医非药物
疗法比例

5
要求中医医院≥80%，中西医结合医院≥60%，中医骨伤医院≥80%，中医
康复医院≥90%。每低于标准1个百分点，扣1分。

8
以中医为主治疗的出院患
者比例

5

要求中医医院≥15%，中西医结合医院≥10%，中医骨伤医院≥30%，中医
康复医院≥50%。每低于标准1个百分点，扣1分。注：以中医为主治疗的
患者是指该患者住院费用的中医药治疗费用占住院治疗费用的比例≥60%
的患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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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评价指标 分值 指标要求与扣分标准 医院统计 核查情况 得分

9
理法方药使用一致的出院
患者比例

10
要求≥85%，每低于标准1个百分点，扣0.5分。随机抽查20份近1年归档
病历，合格率比自查合格率低的，按抽查的合格率进行评分。

10 中药收入占药品收入比例 8 要求逐年增加或＞33%。未逐年增加的，每低于33% 1个百分点扣1分。

11
中药饮片收入占药品收入
比例

8 要求逐年增加或＞22%。未逐年增加的，每低于22% 1个百分点扣1分。

12
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收入占
药品收入比例▲

4
要求逐年增加；没有中药制剂收入的，不得分；有制剂收入，但占比比
去年每降低0.1个百分点扣1分。注：二级中医医院不评价该项指标，该
项指标不计分，评价总分按实际分值折算。

13
门诊中医医疗服务项目收
入占门诊医疗收入比例

8 要求≥6%，每低0.5个百分点扣1分。

14
住院中医医疗服务项目收
入占住院医疗收入比例

8 要求≥8%，每低0.5个百分点扣1分。

15
中医类别执业医师（含执
业助理医师）占执业医师
总数比例

8
要求中医医院、中医专科医院≥60%，中西医结合医院≥40%，每低1个百
分点扣1分。

合 计 100 —— 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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